附件2：
四川师范大学
2025-2026学年度“田家炳优秀师范生奖学金” 
评选细则

第一条  “田家炳优秀师范生奖学金”是田家炳基金会为鼓励师范生投身教育工作，热爱教师职业，贡献国家教育而设立的奖学金。每学年评定48名优秀应届毕业师范专业学生，其中一等奖5人，每人9000元；二等奖13人， 每人5000元；三等奖30人， 每人3000元。
第二条  由各学院按照师范专业情况和学校分配的名额进行初评，并按要求推荐候选人。学校组织评委对候选学生递交材料和现场答辩情况进行评选。学生总成绩由事迹材料分+现场答辩分组成，事迹材料分（100分），占总成绩的50%；现场答辩评委评分（100分），占总成绩的50%，现场答辩评委评分去掉一个最高分和一个最低分，取平均分为答辩最终成绩。评选结果按总成绩从高到低排序予以公示。
第三条  具体材料评分规则如下：
（一）思想政治与道德修养类（10分）
1.在思想道德方面特别突出，获得各类荣誉称号的，国家级加5分，省部级加4分，市级加3分，校级加2分。行业协会等其他非官方组织所颁发的荣誉称号在同级别减1分。以最高分项计分，不累加，最多加5分。
2.参加“青马工程”“大学生骨干培训班”等思想政治类培养计划的，国家级加5分，省部级加4分，市级加3分，校级加2分。以最高分项计分，不累加，最多加5分。
（二）社会实践与志愿服务类（20分）
1.积极参加社会实践，成果优秀获得表彰的，国家级加5分，省部级加4分，市级加3分，县级加2分，校级加1分， 最多加5分。
2.积极参加志愿服务，表现优秀获得表彰的，国家级加10分，省部级加8分，市级加6分，县级加4分，校级加2分， 最多加10分。
3.在志愿四川、青聚锦官城等平台的志愿时长累计50—100个小时加1分，100—150个小时加2分，150—200个小时加3分，200—250个小时加4分，250个小时以上加5分，最多加5分。
（三）专业学习与学术修养类（50分）
1.奖学金（20分）
（1）获得国家级奖学金加10分；
（2）获得省级奖学金加6分；
（3）获得校级一等奖学金加4分，二等奖学金加3分，三等奖学金加2分，不累计加分。
2.师范生技能比赛获奖（20分）
参加各级各类师范生技能比赛获奖的，国家级加20分，省部级加15分，市级加10分，校级加8分， 院级加4分， 以最高分项计分，不累加，最多加20分。
3.科研成果（10分）
（1）以第一作者有研究成果发表的，论文A类加5分，B类加4分，C类和重点核心期刊加3分，其他普通刊物加2分；以最高分项计分，不累加，最多加5分。
[bookmark: _Hlk167289100]（2）以第一作者成功申报课题，国家级加5分，部、省、厅级加4分，校级加3分。以最高分项计分，不累加，最多加5分。
（四）创新创业与科学技术类（10分）
1.参加全国普通高校学科竞赛排行榜内创新创业竞赛项目，成果优异并获得奖励的，国家级加6分，省级加4分，校级加2分，以最高分项计分，不累加，最多加6分。
[bookmark: _Hlk167290336]2.发表专利和成功转化专利成果的，发明型专利加4分，实用创新型专利加2分，外观设计型专利加1分，成功转化成果的加3分，以最高分项计分，不累加，最多加4分。
（五）学生工作与文体艺术类（10分）
1.学生工作（6分）
获得国家级优秀学生干部表彰的加6分，省部级加4分，市级加3分，校级加2分，以最高分项计分，不累加，最多加6分。
2.文艺与体育活动（4分）
（1）在文艺、体育等比赛中获奖，国家级加2分，省、市级加1分，校级加0.5分，以最高分项计分，不累加，最多加2分。 
（2）获得文化、体育、艺术、心理健康教育等先进个人者，国家级加2分，省、市级加1分，校级加0.5分，以最高分项计分，不累加，最多加2分。 
第七条  同一凭证不予重复加分。
第八条 本细则最终解释权归四川师范大学党委学生工作部所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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